
經濟部水利署工程採購投標須知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四、招標文件及圖說採下列方式購領。採

自行購取或通訊購取者以三份為限。 

（一）自行購取方式：自公告日起至截

標日止，逕向各該陳列處所繳

納招標文件費及購圖費（不領

圖者免繳）後不具名領取。 

（二）通訊購取方式：自公告日起至截

標日止，依照「經濟部水利署

工程採購招標文件、圖說郵購

處理要點」辦理申購。 

（三）電子領標方式：自公告日起至截

標 日 止 ， 請 逕 至

http://web.pcc.gov.tw 下載。 

前項招標文件及圖說不得以任何理

由拒絕購領，縱已售盡應於申購之次

日前供應。 

投標文件有效期：自投標時起至開標

後三十日止。如機關無法於前開有效

期內決標，得於必要時洽請廠商延長

投標文件之有效期。 

 

四、招標文件及圖說採下列方式購領。採

自行購取或通訊購取者以三份為限。 

（一）自行購取方式：自公告日起至截

標日止，逕向各該陳列處所繳

納招標文件費及購圖費（不領

圖者免繳）後不具名領取。 

（二）通訊購取方式：自公告日起至截

標日止，依照「經濟部水利署

工程採購招標文件、圖說郵購

處理要點」辦理申購。 

（三）電子領標方式：自公告日起至截

標 日 止 ， 請 逕 至

http://web.pcc.gov.tw 下載。 

前項招標文件及圖說不得以任何理

由拒絕購領，縱已售盡應於申購之

次日前供應。 

投標文件有效期：自投標時起至開

標後三十日止。 

 

依 據 工 程 會

101 年 4 月 11

日工程企字第

10100129870

號函投標須知

範本修正，第三

項增列得洽廠

商延長有效期

之規定。 

 

七、廠商投標時並應繳驗下列與原件相符

之證件資料： 

（一）各該行業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影印本。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

代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

年 4月 13日起不再作為證明文

件) 

（二）納稅證明文件影印本（最近一期

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

征機關核章之最近期營業人銷

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廠

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

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七、廠商投標時並應繳驗下列證件原件相

符之影印本： 

（一）各該行業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影印本。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

代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

年 4月 13日起不再作為證明文

件) 

（二）納稅證明文件影印本（最近一期

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

征機關核章之最近期營業人銷

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廠

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

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本文字修正部

分，原已於 100

年12月26日經

水 工 字 第

1000535444 號

函修正對照表

辦理，惟本文未

配合修正，特予

一併更正。 

 



新設立或最近一期無營業者得

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

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証

明相關文件代之）。 

(三)廠商信用證明：票據交換機構或

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

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

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

紀錄證明。(如有退票但已辦妥

清償註記者視同無退票紀錄) 

（四）共同投標協議書正本（非經允許

共同投標者，免附）。 

國際性招標國外廠商之投標資格及

應提出之資格文件或共同投標者，得

就實際需要另訂之。 

新設立或最近一期無營業者得

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

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証

明相關文件代之）。 

(三)廠商信用證明：票據交換機構或

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

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

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

紀錄證明。(如有退票但已辦妥

清償註記者視同無退票紀錄) 

（四）共同投標協議書正本（非經允許

共同投標者，免附）。 

國際性招標國外廠商之投標資格及

應提出之資格文件或共同投標者，

得就實際需要另訂之。 

八、參加投標廠商或共同投標成員應附招

標資格證件包括：第七點各項證件、

投標切結書、押標金票據、退還押標

金申請書、押標金查詢同意書、投標

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文件規定之其他

文件。以電子領標廠商，並附領標電

子憑據書面明細，如未附電子憑據書

面明細者，機關得通知廠商開標當場

提出說明，廠商應自負開標是否到場

之責任。 

本標案採一次投標分段開標，投標廠

商或共同投標成員應將投標文件依

下列規定裝入： 

（一）證件封：將第一項所列各項文件

裝入證件封。允許共同投標者

各廠商均應裝入。 

(二) 規格封：裝入招標文件所規定之

規格技術文件、服務建議書

等。(無規定者免付) 

（三）標單封： 

1. 招標公告之預算金額未達

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涉及

金額者亦同)標案：將本署或

所屬機關加蓋招標專用章之

八、參加投標廠商或共同投標成員應附招

標資格證件包括：第七點各項證

件、投標切結書、押標金票據、退

還押標金申請書、押標金查詢同意

書、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文件規

定之其他文件。以電子領標廠商，

並附領標電子憑據書面明細，如未

附電子憑據書面明細者，機關得通

知廠商開標當場提出說明，廠商應

自負開標是否到場之責任。 

本標案採一次投標分段開標，投標廠

商或共同投標成員應將投標文件依

下列規定裝入： 

（一）證件封：將第一項所列各項文件

裝入證件封。允許共同投標者

各廠商均應裝入。 

(二) 規格封：裝入招標文件所規定之

規格技術文件、服務建議書

等。(無規定者免付) 

（三）標單封： 

1. 招標公告之預算金額未達

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涉及

金額者亦同)標案：將本署或

所屬機關加蓋招標專用章之

        

 

 

 

 

 

 

 

 

 

 

 

 

 

 

 

 

 

 

 



標單及詳細價目表，依式清

晰填寫，裝入標單封內（不

得使用鉛筆填寫）。 

2. 招標公告之預算金額逾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標案：詳

細價目表、資源統計表依電

子檔使用說明規定（如附件）

鍵入列印併本署或所屬機關

加蓋章之標單或電子領標之

標單以中文大寫填明後裝訂

成冊，並附電子檔裝入標單

封內。 

3. 招標公告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 

（四）標封：標單封及證件封一併裝入

標封內並密封之，標封上應填

註投標廠商名稱及地址，允許

共同投標之各廠商均應塡註，

否則以廢標論處。 

前項切結書、退還押標金申請書、標

單等蓋章，於共同投標時，得由招標

公告中規定之主力廠商代表為之，未

規定者由共同投標協議書中指定代

表成員為之。 

標單及詳細價目表，依式清

晰填寫，裝入標單封內（不

得使用鉛筆填寫）。 

2. 招標公告之預算金額逾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標案：詳

細價目表、資源統計表依電

子檔使用說明規定（如附件）

鍵入列印併本署或所屬機關

加蓋章之標單或電子領標之

標單以中文大寫填明後裝訂

成冊，並附電子檔裝入標單

封內。 

3. 招標公告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 

（四）標封：標單封及證件封一併裝入

標封內並密封之，標封上應填

註投標廠商名稱及地址，允許

共同投標之各廠商均應塡註，

否則以廢標論處。 

前項切結書、退還押標金申請書、標

單等蓋章，於共同投標時，得由招

標公告中規定之主力廠商代表為

之，未規定者由共同投標協議書中

指定代表成員為之。 

 

 

 

 

 

 

 

 

 

 

 

 

本切結書刪除

部分，原已於

100年 12 月 26

日經水工字第

1000535444 號

函修正對照表

刪除，惟本文未

配合修正，特予

一併更正。 

 


